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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4年3月22日9时30分

在高州市府前路57号高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厅

公开拍卖:

位于高州市东方市场第二、三层房屋5年租赁权，

分4宗拍卖，每宗房屋租赁范围建筑面积约512㎡～

8000㎡不等，每宗标的的起拍价为6144元/月～96000

元/月不等（保证金20万元～120万元/宗不等）。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4年3月21日17时前，将

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账号可联系我公司获得，以款

到账为准,汇款人名称须与竞买人名称一致,保证金

须以转账形式划入，不得以现金存入）。竞买人须在

拍卖会当天8时30分至9时30分携带银行转账回

执、有效证件（单位的须持单位证照文件及授权书）

到拍卖会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电话预约）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详情咨询：0668-2936219、18938350831

公司地址：茂名市官山三路168号201室

茂名市裕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楚凡 通讯员周浪 今天是“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的消费年主题是“激发消
费活力”。在经济加快发展消费日益旺盛的社会环境
中，我市各级消委会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做了大量工
作。高州市消委会 2023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4794件，
解决4794件，挽回经济损失24.0727万元。根据投诉性
质，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合同问题、产品质量等方面，
其中商品类和服务类占比最重。下面就高州市消委会
去年出色处理好的几种消费案例进行解读警示，以飨
读者。

向未成年人售卖手机

【案情简介】4月9日，市民李女士反映其侄女李某
某瞒着监护人，私自到高州市某电信经营部购买一台
VIVO Y3手机，监护人发现后将手机没收，其侄女又结
伴堂弟一起到该经营部再次共同购买同款手机两台，
合计到该经营部购买同款手机三台，人民币价值2994
元，市民多次与商家协商退机退款均无果，遂投诉至消
委会。

【调解过程及结果】消委会接诉后，组织涉事双方
协商。李女士的儿子及其侄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涉事共三台手机价款合计达 2994 元，属于大额
消费，两位未成年人购买该手机显然超出自我认知、
自我把控范围，应当由其监护人代理或者追认同意，
未征得监护人追认同意购买手机的行为属于无效民
事行为。经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商家对市民所
监护的未成年人新购买的一台按原价 920 元回收，另
两台按每台 450元回收，市民表示满意，不再追究商家
任何责任。

【案例点评】未经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追认，向未成
年人出售手机商品是一种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首先，这
种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成
年人的监护人有权利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包括
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学习和发展等方面。如果经营
者未经监护人追认向未成年人出售手机商品，可能会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这是不合法
的。其次，这种行为也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手机是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但同时也存在很
多负面影响。如果未成年人没有得到监护人的同意
就购买手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和社交等
方面，甚至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应该坚决反对这种行为，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同时，家长也应
该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和教育，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
行为，避免他们受到不良影响。商家向未成年人出售
手机商品的行为应该得到有效的监管和打击，相关部

门和商家应该共同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未成年
人的权益和利益。

产品性能承诺

【案情简介】2月18日，消费者张先生在高州市某门
业，购买了6扇钛合金房门（价值：每扇850元，共付定
金 2000 元），商家承诺：所有钛合金房门都是没有磁
性。3月13日，消费者收货后，通过磁贴进行测试发现
房门有磁性，消费者认为货不对版，多次与商家协商退
货退款均无果，遂投诉至消委会。

【调解过程及结果】消委会接诉后，组织涉事双方
协商。经过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商家向消费者退
还定金2000元并补偿500元，消费者退还6扇钛合金房
门商品，消费者表示满意，不再追究商家任何责任。

【案例点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经营者应对自营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等有充
分的认识，应当对消费者的询问作出真实、明确的答
复。经营者对产品性能的承诺是一种常见的商业实
践，旨在向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性能和质量的信息，并
确保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的要求。经营者对产品
性能的承诺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基于真实、客观、
可验证、可靠和可持续的原则来做出承诺，以维护消费
者的权益和利益。

售后服务

【案情简介】4月，梁先生在高州市某手机店，购买
了一台价值8300元的手机，6月，梁先生发现手机摄像
头存在质量问题，将手机拿回店铺进行维修，直到9月，
该手机已维修了两次，但仍然无法处理好摄像头问题，
梁先生曾向商家反映要求换机，商家要求梁先生等候
处理结果，但一直未见回复，多次与商家协商退货退款
均无果，遂投诉至消委会。

【调解过程及结果】消委会接诉后，组织涉事双方
协商。经过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商家为消费者的
手机商品作保修处理，并延长该手机商品保修期三个
月，消费者表示满意，并于 10 月 15 日取回手机商品继
续使用，不再追究商家任何责任。

【案例点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
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
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根据《移动电话机商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移动电话机主
机出现附录 3《移动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
故障，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凭三包凭证中
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
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主机。经营者要重视
商品售后服务，维权消费者合法权益。这是商业活动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建立良好
商业信誉的关键。经营者应确保提供优质的商品售后
服务。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如产
品质量问题、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对于这些问
题，经营者应积极解决，提供无障碍的退换货服务、专
业的维修保养支持，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
出现推诿、拖延或拒不解决问题的情况，这不仅会损害
消费者的利益，更会影响经营者的商业信誉。

配镜服务

【案情简介】12月26日，消费者梁先生的孩子在某
视光中心配镜，店测结果近视200度，散光25度，当晚
决定配镜，消费3459元，次日到人民医院做检测150度，
认为商家技术差，当晚到该店要求退款，多次与商家协
商退货退款均无果，遂投诉至消委会。

【调解过程及结果】消委会接诉后，组织涉事双方
协商。经过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该配镜中心同意
退回2500元给消费者，消费者表示满意，不再追究商家
任何责任。

【案例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
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
赔偿的权利。”配镜服务是指为消费者提供眼镜选配
的一系列服务，是保障消费者视力健康的重要行业。
常规眼镜店验光验配流程不够严密、规范，可能导致
度数不准，反而引起近视加速加深。配镜请选择到医
院眼科或口碑良好的正规眼镜店，经专业验光员验
光，挑选适合自身眼部生理结构的镜框和镜片。定期
复查视力，视力变化请及时更换调整重新配镜。佩戴
眼镜后，依然要注意用眼科学与卫生，避免视力进一
步恶化。

提醒：保留证据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高州市消费者委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无论消
费者选择何种形式的消费，都应注意保留相关凭证。
相关购物凭证是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产生纠纷时维权的
最有力证据，消费者在消费交易过程中要有自我保护
意识。在消费时要注意保留好相关收据、购物凭证、支
付凭证、物流信息以及各种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证
据。同时保持理性消费，头脑清醒，谨防新形式的消费
陷阱。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与商家不能协商达
成一致，可通过拨打 12315、12345 进行投诉举报，也可
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激发消费活力依靠法律维权

高州去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逾20万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楚凡 通讯员李珊 在“3·15”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3月14日下午，茂名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市消委会组织食品保险房产等知名行业代表约
200人，集中在市消委会会议室参加诚信教育学习，上
好激发消费活力，共建诚信茂名年内第一课。

昨日下午，在市市场监管局龙湖办公区九楼会议
室，茂名市 200 多位多行业经营者代表正在认真听
课。主讲者是市消委会秘书长廖党。他从“激发消费
活力 共建诚信茂名”主题出发，先让代表观看诚信教
育宣传片，再为企业上诚信教育课。要求经营者依法
保障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人格
尊严与个人信息保护等主要权利，以及经营者依法履
行义务，如法定与承诺、商品或服务瑕疵与缺陷、“三
包”规定、格式条款限制、无理由退货制度、经营者连带
责任和惩罚性制度等等。

通过演讲、案例等授课内容和形式，教育和引导企
业要学法守法，如何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做到诚信经
营。讲课内容生动，切合实际，所述每件事就发生在自
己身边，使参会者感同身受，不时点头赞许。

茂名市消委会倡议广大经营者，弘扬诚信经营之
风、打造放心消费在茂名的好口碑，从我做起，坚持不

懈，以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吸引消费者，不断优化消费
环境，激发消费活力，为茂名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行业代表认真听
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李颜东摄

扫一扫
看视频

激发消费活力再绘美丽茂名

200行业代表上诚信教育第一课


